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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8 年 12 月 20 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电广

传媒”）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在长沙共同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在通信服务、产品提供、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双方将在 5G 端到端系统建设、5G 行业应用示范、4K 等 5G 视频业务孵

化、全媒体云及 5G 人才培养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提升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 

前次，公司已与华为公司共同签署过共建共营 AMI(AI 人工智能/MR 混合现

实/IP知识产权)数据中心的《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的合作方向是 5G项目。 

 

二、合同当事人 

华为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强大的研发和综合

技术能力，在企业业务领域与合作伙伴开放合作，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致

力于为全球政府及公共事业、能源、金融、交通、电力等行业、企业客户提供全

面、高效的 ICT解决方案和服务。 

名    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038216 

注册资本：3,990,813.182 万人民币元 

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赵明路 

成立日期：1987年 09月 15日 



华为公司与电广传媒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5G端到端网络建设部署及战略规划合作研究 

（1）研讨电广传媒全省分阶段部署 5G的整体策略，华为公司将充分发挥在

Massive MIMO、上下行解耦、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架构及室内数字化等技术优势

提供端到端的 5G解决方案； 

（2）5G 网络架构研讨，基于无线分配的频谱和现网状况探索 5G 组网，结

合无线、核心网、承载网组网策略、站点天面、配套配合及业务发展制定策略； 

（3）基于 5G产业链、用户发展制定 5G部署区域和建设节奏计划； 

（4）将在 5G的全省的规划及网络建设发展等领域展开长期合作，为全国输

出优秀的规划建设经验。 

2、5G行业业务孵化和示范推广。 

（1）针对 5G 未来应用的高清视频、车联网、VR/AR、工业制造、医疗等重

点领域双方联合开展行业需求研究。 

（2）与电广传媒深入合作，通过华为 X Labs与电广传媒的战略合作项目，

完成在垂直行业上的新业务探索。同时，结合电广传媒自身合作伙伴资源，共同

孵化 5G业务，探索 5G新商业模式。 

（3）通过差异化业务场景的端到端需求，形成区分业务场景的网络性能参

考标准。 

3、打造视频 3.0平台，做厚 5G承载网，支撑视频业务发展。 

双方在视频 3.0 展开实质性合作，在 UI 体验、基础体验、交互体验、情感

体验四个方面构建视频 3.0 差异化竞争力。 

4、发挥双方云计算领域优势，共建领先的全媒体云平台。 

助力电广传媒发挥其在国内电视、媒资业务、业务系统建设等方面优势，华

为公司发挥其在云计算、IDC建设领先的技术优势，构建全媒体云平台系统，改

造现有全媒体应用模式，提升全媒体的应用效率和管控能力，共同推进建设中国



领先的全媒体云平台，对周边电视台和媒资行业形成辐射示范效应。 

5、针对 5G人才培养、面对 ICT转型的技术培训及相关人力管理培训进行深

度合作。 

（二）合作模式 

1、双方基于合作方向确定若干重点发展目标，依据项目既定机制联合拓展，

对协议框架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双方高层建立互访制度，

并积极推动同国内外优秀运营商进行业务交流。 

2、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及协调机制，确认工作组成员及分工，定期开展联

合工作会，制定工作计划、沟通工作进展、形成纪要并落实后续工作。 

3、电广传媒和华为公司指定特定部门负责具体事项的落实和日常沟通联系，

并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双方高层会议以确定合作的方针，协调重大事项共同督促

推进相关工作进程。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这是华为第一家跟全国广电系统签署的共同进军 5G 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

是公司筹划建设全省广电 5G端到端网络、5G行业业务孵化、5G承载网、全媒体

云平台的战略布局。借助华为公司的技术优势，公司将开创广电 5G发展新篇章，

有利于加快形成公司 5G新业态，提升公司综合业务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的具体实施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签署框架协议情况： 

    ⑴ 2016年 5月 9日及 2016 年 12月 20日，公司分别与福建广电网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闽湘

两省及粤湘两省有线网络合作，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未签订后续具体合作协议；

2017年 9月 8日，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拟在网络安全、产业投资、传媒内容制作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就具体合作



进行了探讨，暂未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⑵ 2018年 5月 4日，湖南有线集团与湖南省体育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联手打造智慧体育彩票电视购彩平台，此事项正在推进。 

⑶2018年 5月 11日，公司与华为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共建

共营 AMI(AI 人工智能/MR 混合现实/IP 知识产权)数据中心为驱动，升级广播电

视网络 ICT架构，提供公有云服务，在智慧传播、智慧家庭、智慧城市等方面进

行合作，共同推动广电业务的发展，此事项正在推进。 

2、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董监高持股没有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董监高没有减持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0日 




